
• 案例 •
小刘是某公司的销售人员。入职 3

年来，销售业绩在公司一直名列前茅，但
始 终 未 获 得 提 拔 重 用 。 2025 年 1 月 1
日，一家同行业公司向小刘抛来橄榄枝，
让她去担任销售主管。小刘一听喜出望
外，在递交辞职书后就立马走人了。无
奈之下，公司只好通过内部调剂的办法
来解决小刘缺岗问题，因此多支付薪资
1 万元。为此，公司申请劳动仲裁，要求
小刘赔偿损失。劳动仲裁委认为小刘未

遵守辞职预告期规定，给公司造成了损
失，遂裁决支持了公司的赔偿请求。

• 说法 •
劳 动 者 辞 职 时 无 须 说 明 理 由 ，但

不等于可以随意走人。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劳动合同法》第 37 条规定：“劳动者
提前 30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，
可 以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。 ……”第 90 条 规
定：“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
同 ，或 者 违 反 劳 动 合 同 中 约 定 的 保 密

义 务 或 者 竞 业 限 制 ，给 用 人 单 位 造 成
损 失 的 ，应 当 承 担 赔 偿 责 任 。”这 些 规
定 表 明 ，劳 动 者 辞 职 时 应 履 行 提 前 30
日 递 交 辞 职 书 的 义 务 ，待 公 司 批 准 后
或者 30 天的预告期满后才可以走人，
否则，就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，若因此
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担责。

本案中，小刘突然“撂挑子”，其行
为 构 成 违 法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，而 且 给 公
司造成了实际的、明确的经济损失，故
应当负责赔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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岁末年初“换工作”

“说走就走”风险大

核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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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春节前后，
往往是劳动者离职
“换工作”的高峰期。
由于个人价值无法体
现、工资福利达不到
预期……一些劳动者
在岁末年初选择辞
职。虽然劳动者享有
辞职权，但一定要遵
守法律规定，否则，可
能付出一定的代价，
包括承担赔偿责任、
支付违约金、无法领
取经济补偿、失业金
等。在此，通过几则
案例，给准备辞职者
提个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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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拖欠工资虽然有错，不辞而别难获补偿222
• 案例 •
小周入职时与公司签订了 2 年劳动

合同。由于公司经常拖欠工资，小周便于
2024年年底不辞而别，随后进入另一家公
司。半个月后，公司以小周旷工为由将其
解雇。小周在收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后
主张经济补偿金，理由是其不辞而别就是与
公司解除劳动合同，而且是工资被拖欠后的
无奈之举。由于公司拒绝支付经济补偿，小
周遂申请劳动仲裁，但其请求被驳回。

• 说法 •
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必须程序合

法，否则，难以主张相关权益。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 38 条第 1 款规定：

“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劳动者可
以解除劳动合同：……（二）未及时足额
支付劳动报酬的；……”第二款规定：“用
人单位以暴力、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
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，或者用
人单位违章指挥、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
动者人身安全的，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
劳动合同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。”通
过比较上述两款规定可知，劳动者行使
即时解除权的方式有所不同：在单位具
有上述第 2 款规定的过错情形时，劳动

者辞职无需事先告知；而在单位有上述
第一款规定的过错情形下，劳动者辞职
虽无须提前 30 日书面通知，但应履行事
先告知的义务，以便单位能及时进行人
员安排，避免造成损失。

本案中，小周在工资被拖欠的情形
下有权立即辞职并索要经济补偿金，但
前提是需事先告知公司，可小周并未这
样做。相应地，其不辞而别，并不表示其
具有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。因
此，公司以旷工为由解除其劳动合同，根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 46
条的规定，无需支付经济补偿。

• 案例 •
陈某入职两年来，工作兢兢业业，

但工资福利待遇并不如意，而且迟迟得
不到公司领导的赏识。陈某想到古语

“树挪死，人挪活”，换个单位该好些吧，
就毅然炒了老板的鱿鱼。辞职后，陈
某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。手头拮
据的他想到自己有失业保险，于是来
到社保机构申请领取失业保险金。不
料，工作人员说其不符合领取失业金
的条件。

• 说法 •
陈某的确不符合条件。《社会保险

法》第 45 条规定：“失业人员符合下列
条件的，从失业保险基金中领取失业保
险金：（一）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
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的；（二）非因本
人意愿中断就业的；（三）已经进行失业
登记,并有求职要求的。”所谓“非因本
人意愿中断就业”，根据人社部《实施

〈社会保险法〉若干规定》的规定，包括
下列情形：一是因劳动合同期满终止劳
动合同的；二是因用人单位破产、被吊
销营业执照、责令关闭、撤销、决定提前
解散而终止劳动合同的；三是被用人单
位辞退的，包括即时辞退、预告辞退和
经济性裁员；四是用人单位提出解除劳
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的；五是因
用人单位强迫劳动以及未按约支付劳
动报酬、提供劳动条件等过错，导致劳
动者辞职的。

本案中，陈某系主动辞职，并不符
合“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”之条件，因
此也就无法领取失业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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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业保险金不可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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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期未满就走人，应当返还培训费333
• 案例 •
小庞入职某公司研发中心后，公司

很看重他，就出资 3 万元让他外出进修 4
个月，想让他发挥更大作用。同时，双方
签订的服务期协议约定，小庞应为公司
服务 5 年。小庞学成归来在公司工作 1
年后，觉得无用武之地，遂于 2025 年年
初提出辞职，公司在极力挽留无果的情
况下，要求他返还培训费。双方为此闹
上法庭，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小庞返还培

训费 2.4万元。

• 说法 •
小庞之举确已构成违约，应承担相

应的责任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
法》第 22 条规定：“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
供专项培训费用，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
训的，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，约定服
务期。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，应当
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。违约

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
费用。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
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
摊的培训费用。”

本案中，公司与小庞约定服务期为
5 年，而小庞只服务了 1 年，显然构成违
约。公司支付的培训费为 3 万元，分摊
到 5 年之中，每年为 6000 元。由于小庞
尚未履行的服务期为 4 年，故应向公司
支付违约金即返还培训费 2.4万元。


